
設計職位申請表

招聘規劃

僱主通常要求所有申請⼈填寫統⼀的申請
表，⽬的是收集僱主認為必要的資料，以便
按⼀套劃⼀的準則評估和⽐較各申請⼈。

然⽽，若僱主要求申請⼈提供與⼯作無關的
資料，會讓申請⼈覺得僱主有定型觀念，或
以無關的個⼈資料篩選申請⼈。僱主此舉有
歧視嫌疑，導致不獲聘⽤的申請⼈認為她∕
他是因為《性別歧視條例》下的⼀種或以上
受保障特徵⽽被歧視，以此提出投訴。

根據《性別歧視條例》，若僱主基於性別、懷
孕、婚姻狀況或餵哺⺟乳⽽歧視申請⼈，拒絕
向某⼈提供或故意不向某⼈提供僱⽤，即屬違
法。這種⾏為是直接歧視。

以下情況屬於直接歧視：

某⼈（A）⽐另
⼀⼈（B）受到
較差的待遇；

該待遇的差異基
於其中⼀種受保
障特徵⽽作出；
以及

A與B的有關情況相同或⾄少沒有重⼤分別，以
使兩者適宜⽐較。例如，A與B應徵同⼀公司的
相同職位。

就性別歧視⽽⾔，若僱主能證明⾝為⼥性∕男
性是⼯作的真正的職業資格，則可作為有效的
免責辯護。請瀏覽另⼀份單張了解更多。

法例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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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好管理常規系列：
《性別歧視條例》



為統計⽬的
⽽索取資料

僱主在決定申請⼈在申請階段時應提供甚麼
資料，宜分開為統計⽬的⽽收集的個⼈資料
（例如⼦⼥⼈數）以及為招聘和篩選⽬的⽽
收集的資料。

屬前者的資料應該在獲選申請⼈接受聘⽤要
約後才索取，這樣可以避免負責招聘和篩選
的⼈取得資料，從⽽減低歧視的⾵險。

「你是否已婚？」

若向申請⼈查詢其婚姻狀況、結婚計劃或懷
孕狀況，或會引致基於《性別歧視條例》所
指的受保障特徵的投訴。若註明需提交有關
資料，僱主須清楚解釋原因，例如⼯作涉及
對孕婦構成危險的職務。為索取相關資料⽽
提供的理據，必須與⼯作直接有關。

良好常規
要求與⼯作要求有直接關係
的資料。

定期檢視申請表。

避免提出可能會被合理地視為有意圖基於
《性別歧視條例》所涵蓋的受保障特徵⽽作
出的歧視的問題。

問題應集中於客觀評核申請⼈能否勝任⼯作。

建議僱主不要在申請階段要求申請⼈提供相⽚及⾝分證副本，因為此舉會讓⼈覺得僱主基
於性別（或基於⾹港其餘三條反歧視條例的保障特徵，例如種族）作出歧視⾏為。

在⾯試階段，為核實申請⼈⾝分和基於保安理由，可視乎需要要求申請⼈提供相⽚和⾝分
證副本。

例⼦：想⼀想

「需提交相⽚及⾝份證副本」

此單張的資訊僅供參考，不能取代法律意⾒。


